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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教育局办公室文件

市教办发〔2022〕326 号

西安市教育局办公室

关于切实做好2022年秋季学期学生资助工作的

通 知

各区县、开发区教育局，市属各学校、幼儿园：

今年以来，受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发和汛情旱情地震等灾情

叠加等影响，部分家庭遭遇生活困难。为贯彻落实《陕西省教育

厅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 2022 年秋季学期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》

（陕教办〔2022〕23 号）精神，全面做好学生资助工作，确保每

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顺利入学、安心就学，了解掌握家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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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和受资助情况，现就做好 2022 年秋季学期学生

资助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认定，确保实现困难学生应助尽助

各区县、各学校要扎实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全

面摸排受新冠肺炎疫情、汛情旱情地震等灾情影响的学生情况，

掌握学生家庭变化情况，逐一分析致贫原因，深入了解资助需求，

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学生纳入资助范围，确保实现应助尽助。要进

一步创新认定方式、强化审核把关、加强监督管理，避免出现资

助对象认定不精准、程序不规范等问题。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

生、特困供养学生、孤儿、烈士子女、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

残疾人子女、脱贫家庭学生（2016 年及以后年度脱贫）等特殊困

难群体要重点予以保障，结合实际给予最高档次（标准）资助。

对防止返贫动态监测中“脱贫不稳定户”“边缘易致贫户”“突发

严重困难户”家庭的学生予以关注，根据学生资助有关规定和实

际情况及时纳入资助保障范围。

对受疫情灾情影响严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予最高档次

资助。在全面落实国家资助政策的基础上，做好学校资助、社会

资助，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。

（一）中等职业学校受疫情灾情影响学生资助措施

1．对受疫情灾情影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通“绿色通道”，

先办理入学手续。

2．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、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

校学费标准免除学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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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将符合条件和受疫情灾情严重影响的学生纳入国家助学

金资助范围，并给予最档次国家助学金资助。

4．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开设专门的勤工助学岗位，使学生在学

有余力的前提下，利用课余时间，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，改善

学习和生活条件。

（二）普通高中学校受疫情灾情影响学生资助措施

1．将受疫情灾情严重影响的学生纳入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

资助范围，根据影响程度，就最高档次落实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

资助。

2．对于在民办高中就读的受疫情灾情影响的学生，要求学校

除落实好国家和省级的学费减免政策之外，使用事业收费相应的

提取资金资助学生。

3．鼓励普通高中学校对受疫情灾情影响严重的学生开展免

住宿费、免书本费等校内资助项目。

（三）义务教育学校受疫情灾情影响学生资助措施

在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政策的基

础上，当地教育部门应根据需要向地方政府和民政部门报告受疫

情灾情影响学生情况，通过地方政府资助、社会救助等方式，保

障受疫情灾情影响严重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。

（四）学前教育阶段受疫情灾情影响学生资助措施

将受疫情灾情影响严重的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全部纳入资助

范围，在全面落实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生活补助政策的基

础上，幼儿园要从事业收入中提取资金，采取减免保教费、发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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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困难补助等方式，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的正常学习生活。

（五）其他资助措施

各区县、各学校要积极联系国内慈善机构和社会各界爱心企

事业单位、爱心团体、爱心人士，拓宽资助渠道，为受疫情灾情

影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积极争取社会资助项目，帮助学生完成

学业。

二、加强联动，推动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落实落地

各区县、各学校要会同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有效落实国家

助学贷款政策，既要做到“应贷尽贷”，又要避免“想贷就贷”。

加强贷款及其使用范围审查，合理确定学生贷款额度，切实满足

学生实际需求，引导学生勤俭节约、努力向学。要做好 2022 年国

家助学贷款免息及本金延期偿还工作，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经

济压力。要配合经办银行做好国家助学贷款学生信息维护、贷后

管理、诚信教育等管理工作，关注贷款学生还款情况，及时为符

合条件的学生启动还款救助工作。

三、加强管理，切实提升学生资助管理水平

各区县、各学校要推进学生资助规范化建设，努力实现管理

制度规范、监管责任规范、资助程序规范、资金管理规范、信息

管理规范、机构队伍建设规范。9-10 月，是国家奖助学金、服兵

役国家教育资助等申请、审核、评审、公示的高峰期。各区县、

各学校要克服疫情灾情等影响，加强统筹协调，结合本校生源分

布、新生报到、老生返校等实际情况，充分运用微信公众号、 QQ

群、微信群、在线会议等方式，尽快启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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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奖助学金等评审工作，全面落实国家资助政策，严格执行各

项政策规定，及时足额发放资助资金。要加强全国学生资助管理

信息系统和陕西省教育精准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的填报和应用，持

续提升资助数据质量，不断提高资助管理信息化水平。

四、加强宣传，不断提高学生资助政策知晓度

各区县、各学校要大力开展资助宣传，积极运用新技术、新

手段，通过多种方式全面深入解读学生资助政策，特别是今年出

台的国家助学贷款免息及本金延期偿还政策，确保政策宣传到位、

执行到位，让学生减少顾虑、安心就学。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，

广泛宣传党和政府对受疫情灾情等影响学生的关心和爱护，深入

挖掘学生感恩励志素材，讲好中国学生资助故事，积极主动报送

资助工作信息稿件，展示学生资助工作成效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，

提升学生资助宣传传播力、引导力和影响力。要持续开展防诈骗

教育，尤其在新生入学期间要加强对新生的警示教育，通过视频

解读、案例分析、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，提醒学生警惕电信诈骗

和“培训贷”、“创业贷”、“助学贷”等各种不良校园贷，提高学

生的安全意识和甄别能力，引导学生理性消费。

五、加强育人，不断推进“发展型”资助

坚持把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学生资助工作

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构建学校全员参与、各部门配合、各教育环

节统筹协调的资助育人机制，加强对受助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、

学业指导、心理疏导、就业帮扶，强化资助育人中的人文关怀，

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资助育人全过程。在奖学金评选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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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环节，培养学生争先创优的奋斗精神；在国家助学金申请发放

环节，深入开展励志教育和感恩教育；在国家助学贷款办理过程

中，深入开展诚信教育和金融常识教育；在勤工助学活动开展环

节，着力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和自强自立精神；在基层就业、应

征入伍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等工作环节中，培育学生树立正确的成

才观、就业观和价值观。

六、及时报送学生资助工作相关材料

请各区县、各学校于 9 月 26 日前，将《陕西省学校受疫情

灾情影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资助情况统计表》 Word 版和

PDF 扫描件（加盖公章）发送至邮箱 414179178@qq.com。

联系人：蔡龙 电 话：87261494

附件：陕西省学校受疫情灾情影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资

助情况统计表

西安市教育局办公室

2022 年 9月 25 日

西安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9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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